
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学生会改革情况

为落实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联合下发的《关
于推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并

结合《关于巩固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改革成果的若干措
施》文件要求，接受广大师生监督，现将我院 2021—2022

学年学生会改革情况公开如下。
一、改革自评表
标注“★”为核心指标；标注“▲”为观测指标，2021-2022学年暂

不作硬性要求。

项目
符合标准学生
会组织数量

备注

1★. 坚持全心全意服务同学，聚焦主责主
业开展工作。未承担宿舍管理、校园文明
纠察、安全保卫等行政职能。

是
□否

2. 工作机构架构为“主席团+工作部门”模
式，未在工作部门以上或以下设置“中心”、
“项目办公室”等常设层级。

是
□否

3. 工作人员不超过 30人。
是
□否

实有 15人

4. 主席团成员不超过 3人。
是
□否

实有 3 人

5. 除主席、副主席（轮值执行主席）、部长、
副部长、干事外未设其他职务。

是
□否

6. 工作人员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
是
□否

7. 工作人员中除一年级新生外的本专科生
最近 1个学期/最近 1学年/入学以来三者取
其一，学习成绩综合排名在本专业前 30%

是
□否



以内，且无课业不及格情况；研究生无课
业不及格情况。
8. 主席团由学生（研究生）代表大会（非
其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常任代表会议等）
或全体学生（研究生）大会选举产生。

是
□否

9★. 按期规范召开学生（研究生）代表大
会或全体学生（研究生）大会。

是
□否

召开日期
为：2022
年 11 月
16 日

10. 开展了春、秋季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全
员培训。

是
□否

11. 工作人员参加评奖评优、测评加分、推
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等事项时，依据评议结
果择优提名，未与其岗位简单挂钩。

是
□否

12. 党组织定期听取学生会组织工作汇报，
研究决定重大事项。

是
□否

13★. 明确 1 名团组织负责人指导院级学
生会组织；聘任团委老师担任院级学生会
秘书长。

是
□否

14▲.学生会工作机构应成立团支部，团支
部书记由学生会主席团成员担任。

是
否

二、二级学生会组织架构表

序号 机构名称 人数 主要职责

1

主席团

3 负责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的全面工作，制定

工作目标、工作任务，传达上级指示，落

实工作计划，并亲自带领全体开展工作。

2
外联部

2 学院与校外商户、事业单位或其他院校等

进行交流，与校内其他部门保持联系

3 文艺部 2 计划和组织学院的各项文娱活动



4 体育部 2 负责学院学生体育活动的计划和实施

5 生活服务部 2 为全院师生服务，负责后勤管理工作

6
学研部

2 帮助同学们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疑

惑，组织各类讲座，进行交流。

7
综合事务部

2 制定日常工作计划，整理工作信息，反馈

工作意见。

三、二级学生会工作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政治面貌 院系 年级
学习成绩排名
*（本人排名/
所属专业人

数）

是否有课业
不及格

1 居锦懿 共青团员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2021 级 5.51% 否

2 彭翊翔 共青团员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2021 级 8.96% 否

3 姜红生 共青团员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2021 级 26.20% 否

4 蒯青枫 共青团员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2021 级 11.72% 否

5 冒鑫怡 共青团员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2021 级 4.82% 否

6 禹志炜 共青团员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2021 级 20.00% 否

7 唐宇轩 共青团员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2021 级 17.24% 否



8 卓玉婷 共青团员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2021 级 11.03% 否

9 杨文静 共青团员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2021 级 10.34% 否

10 何灵尔 共青团员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2021 级 22.75% 否

11 徐淼 共青团员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2020 级 10.20% 否

12 朱美霞 共青团员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2021 级 2.75% 否

13 江珂毅 预备党员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2020 级 21.08% 否

14 杨露 预备党员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2020 级 6.80% 否

15 朱逸枫 共青团员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2020 级 24.48% 否

四、院级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学院学生会主席团候选人和学生会工作人员应当由班级团支部

推荐，经学院团组织同意，由学院党组织确定。
五、院级学生会主席团成员选举办法

一、根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南通大学学生会深化改

革实施方案》（修订）的规定和有关要求，制定本选举办法。



二、依照院党委和省学联关于召开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第五次

学生代表大会的批复精神，本次学代会选举产生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

院第五届学生会主席团。

三、选举时，参加选举的正式代表人数超过应到正式代表人数的

三分之二方可进行。主席团采取差额选举办法产生，设主席团候选人

4名，选举产生主席团成员 3人。

四、大会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采用人工读票、计票。选举

将分发《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第五届学生会主席团选票》。

五、大会正式代表对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不赞成票或弃权票。

投赞成票的，在候选人名字右方的“赞成”格画“〇”；投不赞成票的，

在候选人名字右方的“不赞成”格画“〇”；投不赞成票时可以另选他人，

在“另选人姓名”格内写上另选人姓名；投弃权票的，在该候选人姓名

右方的“弃权”格内画“〇”，且不得另选他人。每张《南通大学体育科

学学院第五届学生会主席团选票》选举人数等于或少于 3人有效。

六、投票结束后，由监票人和计票人当场清点选票。收回选票数

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数，选举有效；多于发出的选票数，选举无效，

应重新进行选举。

七、候选人得到的赞成票超过实到会正式代表半数方得当选。如

果得赞成票超过半数的候选人多于应选名额，按得票数多少依次取足

应选人数；如遇候选人得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票数相等

的候选人重新投票，以得票多者当选；得票超过半数的候选人少于应

选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可以在未当选的候选人中，重新选举。



八、划写选票要用黑色水笔，划写符号要准确，笔迹要清楚，无

法辨认的部分无效。选票一经投出，不得再取回更改。

九、学代会选举设计票人 2名，其中总计票人 1名；监票人 2名，

其中总监票人 1名。计票人、监票人从不是候选人的大会正式代表中

推选。计票人、总计票人，监票人、总监票人经大会主席团审议后，

提交大会表决通过。监票人在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下，对选举全过程进

行监督。计票人在总监票人、监票人监督下进行工作。

十、投票时，各代表要服从工作人员指挥，按顺序依次进行，因

故未到会的正式代表不能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十一、本选举办法经大会通过后生效。如发生本办法规定之外的

情况，由大会主席团研究决定。

十二、学生代表大会闭幕后，经学院团委审定，学生会组织需向

院党委和江苏省学生联合会报告大会召开情况和新一任主席团成员

名单。

附则 本办法由本次大会通过后生效，由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第五次学生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六、院级学生代表大会召开情况

体育科学学院第五次学生代表大会于 2022年 11月 16日在南通

大学啬园校区 17号楼 504举办。本次大会应到代表 40人，实到代表

40人，正式代表到会人数符合规定要求，大会可以进行。

大会主要议程有：



1. 听取并审议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第四届学生会工作报告；

2. 选举产生南通大学第五次学生代表大会体育科学学院代表及

第五次学生代表大会候选人；

3. 选举产生南通大学第五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体育科学学院代表

及第五次学生代表大会常任代表候选人；

根据会议选举办法的规定，经选举江珂毅、孙段清等 8名同学当

选为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代表。

宣传报道：体育科学学院召开第五次学生代表大会

https://tky.ntu.edu.cn/2022/1129/c4050a203492/page.htm

七、院级学生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
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第五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条件和产生办法

1. 代表的名额

https://tky.ntu.edu.cn/2022/1129/c4050a203492/page.htm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代表大会工作规定》的有关规定，按照

本科生人数按不低于学生总人数的 1%的要求，拟定出席本次学代会

正式代表名额 8人，代表名额的分配将覆盖各个年级，其中院学生会

组织工作人员中的学生代表不超过 40%，女代表不少于 25%。

2.代表的条件

（1）必须是具有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学籍的在校本科生；

（2）拥护党的领导，模范遵守校纪校规，思想作风正派，政治素

质好；

（3）学习刻苦，成绩优良，乐于为同学服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4）热心学校发展，积极参加学校活动，能团结和带领同学为创

建优良校风、学风争做贡献。

3.代表的产生办法

代表产生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各选举单位依据代表名额

及构成要求酝酿代表候选人。班级在召开班会的基础上，民主推荐代

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报学院学生会。学院团委指导学院学生会在民主

推荐的基础上，按照多于代表名额 20%的数量和构成要求，确定本选

举单位代表候选人，报同级党组织同意后提交学院学生大会、学生代

表大会或学生代表会议进行选举。

八、主席团成员和工作部门负责人述职评议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学联学生会组织



改革方案》（中青联发〔2017〕）《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

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中青联发〔2019〕9号）《南通大学学生会（研

究生会）深化改革实施方案》（通大团〔2020〕3号）相关要求，切

实加强南通大学学生会（以下简称学生会）制度化建设，激励学生会

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支持和引导学生会更好地服务青年学生成长成

才，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述职评议对象为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

员和各部门负责人。

第三条 主席团成员和部门负责人以学期为单位向述职评议大会

述职。

第四条述职评议内容包括对学生会工作人员政治态度、道德品行、

工作成效、学业情况、纪律作风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等方

面的全面客观综合评价。

第五条 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学生会组织成立述职评议工作领

导小组，组成人员以学生代表为主。院学生会述职评议工作领导小组

由学院结合工作实际组建，以学院学生代表为主，学院团组织、学生

工作办公室等共同参与。

第六条为落实党委的全面领导、增强团委的具体指导，保障学生

会工作人员考核工作公开、公平、公正进行，特成立南通大学体育科

学学院学生会述职评议工作领导小组，由学院党委学生工作部、院团

委、学生代表等人员构成。



第二章 述职评议程序

第七条各述职人就任职期间政治态度、道德品行、工作成效、学

业情况、纪律作风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等方面进行书面述

职和口头述职。

第八条书面述职要求述职人填写《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学生会

干部述职评议登记表》，于述职评议会前提交。登记表要根据述职评

议内容，做到实事求是、全面规范、简明精炼、支撑有力，能够很好

地报告本学期重点开展的工作项目以及存在的不足、需要改进的方面

等，明确下一步工作规划。

第九条口头述职要求述职人于述职评议大会现场做述职汇报。内

容要求密切结合学生会职能定位，须包含个人简介、工作总结和工作

设想三个部分，结合思想引领、成长成才、权益维护、内部建设等与

所在岗位工作相关内容展开。

第十条述职评议大会结束后，述职评议工作领导小组填写述职评

议评分表，根据述职人现场述职情况及工作实际状况评价打分。

第三章 述职评议细则

第十一条主席团述职人得分由学生代表评分（40%）、学院团委评

分（20%）、学生工作处评分（20%）、部门负责人评分（10%）和主

席团内部互评（10%）五部分构成。



第十二条部门负责人述职人得分由学生代表评分（40%）、学院团

委评分（20%）、学生工作处评分（20%）、主席团评分（10%）和部

门负责人互评（10%）五部分构成。

第四章 述职评议结果

第十三条 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学生会述职评议工作领导小组

根据述职人述职评议评分表情况形成最终的综合评价结果。评价结果

分为优（100分-85分）、良（85分-70分）、合格（70分-60分）、不

合格（60分-0分）四个等级。评议结果在全院范围内公开，接受广

大同学监督。

第十四条建立以服务和贡献为导向的激励机制，评价结果将作为

学生会工作人员奖惩考评及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综合评价等级获得

良及以上的学生会工作人员在评奖评优、测评加分等事项时择优提名，

不与其岗位简单直接挂钩。

第十五条评价结果为良好及以上的工作人员，评议会将根据具体

工作表现在综合测评德育分中加 0.5-1分：评价结果为优在综合测评

德育分中加 1分；评价结果为良的在综合测评德育分中加 0.5分。

第十六条 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或有违纪违法行为的学生会工作

人员，院党委学生工作部、团委将调查核实，按规定和程序及时予以

劝退、免职或罢免。

第十七条述职人员根据述职评议大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制

定改进方案，将改进措施列入下一学期学生会工作计划，认真落实。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本办法由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学生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九、学院团委指导学生会主要责任人

类别 姓名 是否为专职团干部 备注

分管院学生会的团
组织负责人 侯展 是

院学生会秘书长 侯展 是


